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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 年版權年版權年版權年版權（修訂）條例草案（修訂）條例草案（修訂）條例草案（修訂）條例草案

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

閣㆘七月十六日來函，詢問有關職業訓練局對《 2 001 年版
權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的意見，現特回覆如㆘︰

關於《版權條例》（第 52 8 章）㆘，撤銷平行進口電腦軟
件及其後處理該軟件所涉及的民事及刑事法律責任，職訓局非常支

持。我們認為，允許平行進口，有助加強競爭，推動市場㆖產品多

元化發展。從經濟角度考慮，消費者亦可有更多的選擇，以較低廉

的價格購買商品。

職訓局是教育機構，㆒向率先探索新科技，非常重視創新

的軟件產品。這些新產品通常來自歐美；假如建議修訂的條例獲得

通過，則可幫助我們更容易購得本㆞市場未有供應的有用軟件，增

強教學效益。

                  執行幹事
                  （黃廖玉蘭代行）

㆓○○㆓年八月㆓十㆔日


